
昌州财会〔2018〕38号

转发自治区财政厅《关于转发〈财政部 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印发〈知识产权相关会计信息披露规定〉的通知〉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县市财政局，自治州有关企业、大专院校：

现将自治区财政厅《关于转发〈财政部 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印发〈知识产权相关会计信息披露规定〉的通知〉的通知》(新财会〔2018〕83号)转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附件：自治区财政厅《关于转发〈财政部 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印发〈知识产权相关会计信息披露规定〉的通知〉的通知》      
　　　　　
             　　2018年12月29日

抄送：自治区财政厅会计处，州审计局，本局预算科、国库科、综合科、法制税政科、教文科、经济建设科、农业科、社会保障科、企业科、非税收入管理科、农村综合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、行政事业资产监督管理科、财政监督检查局、乡镇财政管理局，分管领导

昌吉回族自治州财政局      　   　2018年12月29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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